
1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荣誉

称号及奖学金评选量化评分细则（试行）

为了保证奖优评选工作的公开透明及学生努力方向的确定，我中心

制定了荣誉称号及奖学金评选的量化评分细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荣誉称号量化评分细则

荣誉称号量化评分细则适用于“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毕业研究生”及其他新增荣誉类项目评选工作。根据不同的项目

评分细则在栏目权重上会略作调整，具体以当年当次所发通知为准。

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荣誉称号类量化评分表

学习与成绩（45%） 个人积分（55%） 道德与诚信

（一票否决）

说

明

S1=T1/R1×45

S1=申请人学习与成绩得分

T1=申请人核心课平均成绩×

60%+非核心课程平均成绩

×40%

R1=全年级 T1最大值

（成绩由系统导出为准）

S2=T2/ R2×55

S2=申请人个人积分得分

T2=申请人该项累计加分

R2=全年级 T2 值最大值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中凡存在任何与

MBA 培养理念相违

背的，有失道德与

诚信的行为，如学

术违规、学风违纪、

言行违规等，在公

示期被确凿证据所

举报属实，都将被

一票否决，取消各

类评优资格。

S 申请人总分=S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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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学金量化评分细则

奖学金量化评分细则适用于“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华东师范大

学智慧奖学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奖学金”、“华东师范大学MBA
优秀奖学金”等其他新增项目评选工作。具体以当年当次所发通知为准。

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奖学金量化评分表

学习与成绩（55%） 个人积分（45%） 道德与诚信

（一票否决）

说

明

S1=T1/R1×55

S1=申请人学习与成绩得分

T1=申请人核心课平均成绩×

60%+非核心课程平均成绩

×40%

R1=全年级 T1最大值

（成绩由系统导出为准）

S2=T2/ R2×45

S2=申请人个人积分得分

T2=申请人该项累计加分

R2=全年级 T2 值最大值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中凡存在任何与

MBA 培养理念相违

背的，有失道德与

诚信的行为，如学

术违规、学风违纪、

言行违规等，在公

示期被确凿证据所

举报属实，都将被

一票否决，取消各

类评优资格。

S 申请人总分=S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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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学生个人积分方案（试行）

为了鼓励在校学生认真完成学业，辅助实践学分体系的落实，进一步激活在校学生参与活动、组织活动的

积极性，为了优化中心评奖、评优体系，为了更流畅地推进学生服务工作，特制华东师大学生个人积分方案，

以构建完善、全面、高效的在校生评价体系。个人积分将作为中心对各项活动报名人员筛选的考核依据之一(如
访学活动、双学位、高级管理行动、商业决策大赛等)。

序号 类别 活动项目 等级

中

心

级

校

级
省市级 全国级

1

大型赛

事

创业大赛（“马烈杯”MBA 创

业大赛/“互联网+”创业大赛）

冠军 6 8 20 25

亚军 5 7 15 20

季军 4 6 10 15

优秀个人 — 5 8 10

2
案例大赛（MBA 案例大赛/全国

管理案例精英赛）①

冠军 6 — 15-20 20-25

亚军 5 — 10-15 15-20

季军 4 — 8-10 10-15

优秀个人 3 — 6-8 8-10

3 案例开发大赛②-1

一等奖 6 —

二等奖 5 —

三等奖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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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师生合作开发案例向全国各

大案例库投稿与评选②-2

入库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30（团队）

荣获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100（团队）

毅伟商学院案例入库 120（团队）

5

其他类型荣誉、竞赛获奖等

（具体详情班级群通知，奖项

需经评审组认可）

特等奖 10 20-25 25-30

一等奖 8 15-20 20-25

二等奖 7 10-15 15-20

三等奖 6 8-10 10-15

6

参与

活动

上海市阳光杯体育赛事

冠军 — 8 10 15

亚军 — 7 9 12

季军 — 6 8 10

优秀个人 — 5 5 7

7 中心各类体育赛事

冠军 6 — — —

亚军 5 — — —

季军 4 — — —

优秀个人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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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2 — — —

8

海外访学活动 优秀个人 3 — — —

迎新歌会/新年晚会

志愿者 3 — — —

节目参与 3

组织者 5

优秀个人 5 — — —

创业俱乐部（讲座沙龙、故事

分享）
优秀个人 3 — — —

企业管理咨询类项目（包含：

高级管理行动、企业助力创新

计划、企业创新移动课堂、企

业管理创新咨询专项计划、国

际管理咨询项目等）

优秀个人 3 — — —

商业决策模拟精英课程 冠军 3

9
发起

活动
④

以个人、团队、学生组织等发

起的讲座、文体活动、实践活

动等

300 以上人次大型活动 30

100-300 人次中型活动 20

60-100 人次小型活动 12

30-60 人次小型活动 8

小型活动（外部参与人数不

低于总人数的 30%）
6

10 赞助 主题周、新歌会、新年晚会、 100001+活动赞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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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⑤

各类各级赛事活动等 60001-100000 活动赞助 21-35

30001-60000 活动赞助 11-20

3000-30000 活动赞助 3-10

11
志愿

组织

中心及联合会各类活动【在校

期间参与两次志愿者可计一

次思政育人活动】

志愿者 2

组织者 4

班级响应中心组织安排发起

的活动⑤，如：班级主题实践

活动、班博汇、思政育人活动

等

组织者团队 5

12
学生组

织任职
⑥

联合会
主席团 22

部门 15

党支部
书记 18

支委 10

班委会
班长 16

班委 10

俱乐部 负责人 10

13 其他

书籍出版等 见备注⑪ 3-10

专利
第一发明人 5

其他发明人 2

论文发表（署名华师大经管学

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见备注⑪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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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

中心级 6

校级 8

市级 10

备注：

1 参加案例大赛获奖的同学根据所获奖项的级别获得相对应的积分，省市级及全国级赛事参赛同学所获分值

由指导老师根据核心成员与非核心成员进行分值分配；

2 师生合作开发案例向全国各大案例库投稿所获分值由指导老师对团队学生进行分配；②-1 与②-2 所获积分

取高值，二者积分不叠加；

3 班级为单位的集体获奖者（班博赛、优秀班级），按班级人数人均 1 分，由班委商定按班级人员贡献度分

配；

4 发起活动指组织相应等级活动所获得的积分，由活动负责人将积分分配给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

5 赞助支持部分，如赞助为实物，需先行通过中心报备审核，审核通过后按照实物市场价格的 70%计算相应

得分；

6 班级响应中心组织安排发起的活动，如：班级主题实践活动、班博汇、思政育人等，总分不超过 5 分，由

活动发起者及参与者合理分配；

7 学生组织任职等级，由相关组织负责人及指导老师安排进行考评，根据考核级别给予基础分 0.75-1.25 倍

的浮动；学生组织任职积分不累加；

8 鼓励同学代表学校参与国谊赛、亚沙赛等大型赛事，按国家级赛事给予相应分数。



8

9 团队冠亚季军所对应分值为团队内每位队员获得分数，若有团队内成员变动，将以最终提交名单为准。

10 学部、中心及联合会各类活动的组织者人数与活动规模相匹配，小型活动原则上不招募志愿者，参照 30-60

人小型活动组织者不超过 3 人，60-100 人活动组织者数量不超过 5人，100-300 人中型活动组织者不超过

8人，300 人以上大型活动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如遇特殊情况可经中心报备，人数根据实际需求酌情考

虑调整。

11 若出版的书籍等同于导师为一作的 C 刊发表的级别，则所获积分为 3-10 分，具体个人最终所获分值将根据

导师评价分等级合理分配。

若发表 CSSCI 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加 10 分、第二作者加 5 分、第三作者加 3 分；

若发表权威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加 15 分、第二作者加 10 分；

若本校老师指导学生发表论文，若教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加分时等同于第一作者。

加分计算的论文为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其它杂志论文一律不加分。

12 学生个人积分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中心所有，如有违反学校、中心各项规定或提报材料不真实，将核销所有

已获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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